“敬老月”重要活动

1.聚焦“弘扬孝亲敬老美德 共建老年友好社会”主题,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老年人浓厚氛围。
2.开展为老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开展为老志愿服务，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健康养生、法律援助等服务，同步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养老服务标准宣贯、家庭照护培训等活动。
3.实施“爱老助老”志愿者行动。组织志愿者走进村居、社区等，面向65周岁以上分散供养的留守、失独困难老年人，按照“群众所需、志愿所能”原则，深入开展“五个一”(拉一次家常、整理一次家务、清理一次个人卫生、普及一次数字设备使用方法、送一件过冬用品)等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回应、解决老年人的需求。
4.开展“重阳敬老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有关专家和医护人员，采用线下义诊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测血压、测血糖、健康指导等暖心服务，详细讲解老年人常见病、突发状况急救等知识，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
5.举办“墨韵华彩 盛世华章”主题老年书画摄影展和书法展。以书画摄影和书法艺术的形式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弘扬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新时代的赞美，焕发银龄光彩，实现自我价值。
6.开展“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老干部社团慰问演出活动。组织市老年大学，开展慰问演出活动，向老年人传递关怀温暖，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进一步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7.开展“守护反诈在行动”反诈宣讲进社区活动。通过反诈知识讲解、发放宣传物料、反诈专线咨询等多种形式，面向社区居民深度剖析针对老年人群体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常见套路，普及《反诈法》《联合惩戒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8.开展“权益保障 法律护航”行动。聚焦老年人群体公共法律服务需求，重点关注高龄、失能、困难、残疾等老年人“急难愁盼”的法律问题，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优化相关措施，完善服务体系，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可感、可知、可及”的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法治宣传等公共法律服务。
9.开展消费品质量安全“进社区”消费者教育活动。聚焦老年人用品和重点消费品，通过开展质量安全知识科普、提供免费鉴别服务、发放消费指导手册等，引导老年人正确、合理、科学消费，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更好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
[bookmark: _GoBack]10.按照前期下发《滕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敬老月”活动组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镇（街）,各老龄委成员单位结合实际，制定活动实施方案，自行组织开展系列“敬老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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